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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业务综述】“死刑复核案件的有效辩护”研讨会

2023 年 4 月 18 日下午，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律专业委

员会在北京市京师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举办了“死刑复核案件的有

效辩护”研讨会。

本次研讨会分享嘉宾有三位，依次是：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

所高级合伙人、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黄云

律师；广东卓兴律师事务所主任、广东省法学会房地产专业委员会

理事宋玉涵律师；北京市地平线(深圳)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深圳市

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卢方律师；研讨会由北京

市京师(深圳)律师事务所律师、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律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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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委员史琛律师主持，与会人员有刑诉委委员、京师深圳所律

师和其他律师同仁。

研讨会在京师深圳所五楼多功能厅召开，首先由京师深圳联合

创始人、首席合伙人陈旭明主任致辞，陈主任代表京师深圳对与会

人员表示热烈欢迎，并结合自己长期从事刑事诉讼法教学经历，分

享自己对程序辩护的见解，同时，陈主任还特别分享自己曾经承办

的一起经典案件，即当年备受关注的“深圳货柜车司机三度倒车致

两死一重伤”案件，在该案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过程中，陈主任竭

尽全力寻找当事人“罪不至死”的理由，最终说服复核法官不核准

死刑，成功为当事人“保命”。陈旭明主任表示，程序辩护是一个

非常重要的话题，此次研讨会以死刑复核案件有效辩护为主题，希

望大家相互学习，有所收获。

陈旭明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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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云律师以张某某制造毒品案为例，重点从死刑复核案件的特

点、死刑复核案件办理的注意事项，讲述办理毒品死刑复核案件的

难点要点：时间跨度长，包括送案时间长、分案时间长、等待结果

时间长；距离远，沟通不畅，存在递交手续困难，容易跟丢案件、

辩护意见表达受限、阅卷困难，时间紧等因素；死刑复核案件层级

高，保密性强。黄律师与大家分享的办案思路有：与原审高院的法

官、家属、一审二审的律师保持联系，跟紧案件,积极主动和最高

人民法院取得约见；熟悉案件，做好随时与法官沟通的准备，辅导

被告人应对提审的注意事项；注意安抚被告人的情绪；不断反思，

不要陷入思维定势；有被害人的案件，要积极争取被害人的谅解。

黄云律师

宋玉涵律师主讲的课题是死刑案件与无罪辩护案件的办理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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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，关于死刑复核案件，宋律师由以下几点进行剖析：死刑复核案

件辩护是否能够轻易改变定性？法律适用的问题？程序不正义和

实体不正义，哪个理由更能改变法官的内心确认？亦或是影响案件

最终实体结果？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，是否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

链？论情节、说主次、角色作用等。宋律师通过两个案件的办案经

过，分享其经验及心得，从案件讲述分析辩护思路及失败原因，并

对无罪辩护进行拓展，讲解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区别，宋玉涵律

师表示，死刑复核是唯一的希望，作为律师，要有自己的坚持，始

终保持细心的态度。

宋玉涵律师

卢方律师紧扣本次研讨会的主题，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刑诉委起

草并经深圳市律师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、对外发布的《深圳市律师

协会辩护律师办理死刑复核案件操作指引》，对该指引的出台背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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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草过程、亮点内容进行解读，该指引基于现行法律法规，呼应司

法改革要求，契合刑事法治理念，共六章四十条，内容精炼、实用，

为热爱刑事辩护特别是有志于从事死刑辩护的青年律师办理死刑

复核案件提供指引和借鉴，指引一经发布，法律自媒体、律师同仁

纷纷转载。卢律师还从裁判文书大数据检视目前死刑复核案件指定

辩护的辩护质量，一方面，从律师接受死刑案件指定辩护任务的数

量及频率来看，部分律师承担了完全超出其精力与能力范围的指定

辩护任务。另一方面，从律师在死刑案件指定辩护中提供的辩护意

见来看，部分律师的辩护意见公式化问题严重，不仅无效，甚至还

可能起到反作用。卢律师谈到，“形式派”、“走过场”的辩护对

司法公信力贻害无穷，指定辩护的问题亟待整治；卢律师还以河南

李怀亮案举例，介绍郑州中院对于死刑案件审理的新模式，如注重

考察客观证据、合议庭投票采取一票否决制、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

等。

卢方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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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卢方律师改编 B·马利克的话，与业内同仁共勉：

“对于那些有着敏锐才智、具有从事艰苦工作能力和抱负、具

有良好心理素质和坚韧不拔品质的年轻人来说，死刑案件辩护有着

无限宽广的前景。”

至此，本次的研讨会划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刑诉委策划的疑难案件巡回研讨会系列活动经第一站、第二

站、第三站——本次京师深圳站的举办，已渐趋成熟，刑诉委期待

打破专业交流壁垒，拓展专业的广度与深度，形成学习切磋、交流

提升的良性氛围，促进深圳律师刑事辩护专业水平的提升。


